梁河县保障性住房租金标准调整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梁河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有效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进一步促进保障性住房有效供应、良性循环、持续运行，根据《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梁河县实际，特制定本租金标准调整方案。

一、梁河县保障性住房基本情况

梁河县自2008年实施保障性住房以来，共新建及购买改造、委托代建保障性住房1124套，除教育、卫生系统及勐养镇政府自行管理108套外，其余1016套现由梁河县美胜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管理经营，其中，梁河县遮岛镇李村德茂坪保障性住房小区140套7584.57平方米；梁河县遮岛镇新寨保障性住房小区640套34640.83平方米；梁河县五湖村（原县委党校）保障性住房小区142套8531.15平方米；梁河县原粮食局保障性住房小区23套1049.76平方米；梁河县老水利局保障性住房小区23套1061.21平方米；梁河县老财政局保障性住房小区48套2743.73平方米。目前，全部小区已基本完成配租，配租率99%。2023年租金收入318.59万元。
二、调整保障性住房租金标准的必要性
城镇保障性住房是国家为了帮助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政策性住房。做好城镇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如果价格确定不当，不仅会造成保障性住房资源闲置浪费，还会导致分配不公。目前，梁河县保障性住房租金价格执行的租金标准为《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县廉租住房管理工作办公室调整梁河县廉租住房租金的批复》（梁政复〔2014〕42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县廉租住房管理工作办公室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实施管理办法的批复》（梁政复〔2014〕43号）文件批准的价格标准。随着近几年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管理运营成本增加等因素，现执行的租金标准已经不符合市场水平和管理需求。因保障性住房租金定价远低于市场租金水平，导致申请对象过多、等待轮候时间长等问题突出，给保障性住房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为有效解决管理成本，提升运营管理水平，促进保障性住房有效供应、良性循环，确保住房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调整城镇保障性住房租金标准是极为必要的。

三、拟定价格政策依据和理由
（一）拟定价格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年第7号）。

3.《云南省定价目录》（2021版）。

4.《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2013〕178号）。

5.《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云政办发〔2013〕123号）。

6.《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3〕2094号）。

7.《云南省低收入人口认定管理暂行办法》（云民规 〔2023〕3号）。
8.《梁河县保障性住房周边普通商品住房市场租金调查报告》（兴业评估（24梁）ZL第001号）。

（二）拟定价格的主要理由

根据《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云政办发〔2013〕123号》规定“第十五条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以成本租金（含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和贷款利息等）为基础，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承租人收入状况和市场平均租金水平分级核定。租金不得高于同时期、同地段或同区域、同类别普通商品住房市场租金的70%。具体标准由所在地州、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经德宏州兴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调查评估《梁河县保障性住房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调查报告》结论：梁河县保障性住房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平均为10.46元/月·平方米。
四、租金调整核定方案
（一）拟调整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梁河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现行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6元。经聘请第三方对梁河县保障性住房周边普通商品房市场租金开展调查评估，平均为10.46元/月·平方米。结合各小区地理位置、小区配套设施以及入住率等实际，按照不高于同时期、同地段或同区域、同类别普通商品房住房市场租金的70%的标准，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调整核定为7元/月·平方米。

（二）拟调整低收入口家庭租金标准
根据云南省民政厅等17部门关于联合印发 《云南省低收入人口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民规 〔2023〕3号）的相关要求，“住房救助。对低收入人口中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按照相应条件,通过配租公租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提取住房公积金、适当减免租金、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等方式进行住房救助。”的规定。目前，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城镇低保户家庭共计84户，237人。执行租金标准为2元/月·平方米。综合考虑低收入人口家庭收入状况及生活压力等情况，决定将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人口家庭租金标准调整为2.5元/月·平方米。

五、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收入影响分析
2023年梁河县生产总值完成42.65亿元，同比下降0.1%，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下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65元，同比增长2.6%。公共租赁住房户户均租住面积为54.74平方米，按每户2.7人计算，如租金调整到每月每平方米7.00元，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26%。按照惯例，房租只有超过家庭收入的30%，才会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综上所述，调整租金对居民收入影响不大。
六、加强信息公开和宣传解释
县发展改革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财政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政策宣传，通过公告、电视、网络等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开保障性住房租金收缴、使用、保障、监督、管理等情况，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七、租金标准执行时间
本租金标准于发布文件之日起执行（合同期限内不调整）。

附件：1.梁河县保障住房租金标准调整表

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　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梁河县财政局
　　          　2024年5月9日

梁河县保障性住房租金
标准拟调整表　　

　　　　　　　　　　　　　　　　单位：元/月·平方米
	序号
	小区
	现执行租金标准
	目前周边市场租金
	拟调整租金标准
	低收入口家庭（原廉租户）

租金标准

	
	
	
	
	
	现执行

租金标准
	拟调整

租金标准

	1
	梁河县遮岛镇李村德茂坪保障性住房小区
	6.00
	10.46
	7.00
	2.00
	2.50

	2
	梁河县遮岛镇新寨保障性住房小区
	6.00
	10.46
	7.00
	2.00
	2.50

	3
	梁河县遮岛镇五湖村（原县委党校）保障性住房小区
	6.00
	10.46
	7.00
	2.00
	2.50

	4
	梁河县原粮食局保障性住房小区
	6.00
	10.46
	7.00
	2.00
	2.50

	5
	梁河县老水利局保障性住房小区
	6.00
	10.46
	7.00
	2.00
	2.50

	6
	梁河县老财政局保障性住房小区
	6.00
	10.46
	7.00
	2.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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